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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55        证券简称：蒙草生态    公告编号：（2019）038号 

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与设立通辽市绿色生态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拟与通辽市人民政府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，用于该地区生态

产业建设相关项目投资。 

2、产业基金预计总规模为 10.01 亿元，基金规模可根据项目实

际情况进行调整。   

3、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基金需经公司董事会审批。 

4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公

司股东大会审批。 

一、本次对外投资基本概况 

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参与设立通辽市绿色生态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》，结合公司战

略发展，董事会同意公司拟同通辽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（通

辽市人民政府出资受托管理机构）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投资设立通

辽市绿色生态产业投资基金（暂定名，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）（以

下简称“产业基金”），用于通辽市域内生态建设、科尔沁沙地治理、

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节能环保等生态环境建设项目，基金规模暂

定为 10.01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公司拟出资 2.5 亿元人民币（产业基金

根据项目投资进度情况按比例到位）。 

二、交易相关方基本情况     

通辽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1999年 05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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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500000万元人民币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05007525760969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海龙 

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阿古拉大街门达路市行

政中心四号楼 W215、W221。 

经营范围为：许可经营项目:无一般经营项目:国有资本产权经

营、国有投融资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国有股权管理;企业和资产托管;

资产的收购与处置;国有资产的并购、重组、整合;企业管理咨询、策

划;国有产权交易;企业改制遗留土地收购、储备、整理。 

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通辽市国有资本投资运

营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通辽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为国

有独资，其股东为通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。 

三、通辽市绿色生态产业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

通辽市绿色生态产业投资基金为公司与通辽市人民政府共同投

资设立，为双方初步意向，产业基金的其他合伙人、基金管理人及其

他要素尚待确定，待明确后公司将签订具体合同，公司将根据基金的

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，目前产业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基金名称：暂定为“通辽市绿色生态产业投资基金”，具体

名称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名称为准。 

2、基金规模：10.01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：通辽市国有资本投资

运营有限公司出资 4 亿元，公司出资 2.5 亿元，其他有限合伙人出资

3.5 亿元，基金管理公司出资 100 万元。产业基金根据项目投资进度

情况按比例到位。 

四、设立基金的影响和风险     

1、投资的目的 

为贯彻落实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

议时强调的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，探索以生态优先、

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，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，打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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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守护好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。为推进通辽市生态建

设项目的顺利实施，发挥公司优势，实现互利合作、双赢发展，充分

发挥产融结合优势，为公司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提供资金支持，依据国

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经通双方协商，就投资设立通辽市绿色生态产业

投资基金达成合作意向。 

    2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参与通辽市绿色生态产业投资基金并形成战略合作关

系，有利于发挥各方资源和专业优势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和可持

续发展。与此同时，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多层次、宽领域、全方位战略

合作。组建通辽市绿色生态产业投资基金用于通辽市域内生态建设、

科尔沁沙地治理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节能环保等生态环境建设

项目，可为公司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提供资金支持。 

3、存在的风险 

本次参与设立产业基金为公司同通辽市人民政府初步意向，该基

金的其他有限合伙人、基金管理人及其他要素还待确定，基金后续运

作受宏观经济、交易方案、公司经营管理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存在未能

按时、足额募集到资金以确保成功设立基金的风险。 

公司与产业基金将积极合作，完成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、加强

投前风控论证和投后管理、完善投资的实施过程，切实降低和防范投

资风险，公司将根据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四月二日 


